
一、股权持有损失税务处理

股权投资损失作为资产损失，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实际发生的、与取

得应税收入有关的资产损失。企业的股权投资持有期间符合下列五类情形之一的，

减除可收回金额后确认的无法收回的股权投资，可以作为股权投资损失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五类情形是：

1、被投资方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被撤销，或者被依法注销、吊销

营业执照的;

2、被投资方财务状况严重恶化，累计发生巨额亏损，已连续停止经营 3 年

以上，且无重新恢复经营改组计划的;

3、对被投资方不具有控制权，投资期限届满或者投资期限已超过 10年，且

被投资单位因连续 3年经营亏损导致资不抵债的;

4、被投资方财务状况严重恶化，累计发生巨额亏损，已完成清算或清算期

超过 3年以上的;

5、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以上五种情形下的股权投资持有损失由被投资单位的经营情况决定，其股权

持有期间发生的损失，只要符合了上述条件就可以确认为财产损失，直接税前扣

除，而不受国税发〔2000〕118 号文件和国税函〔2008〕264号文件有关股权转

让损失结转扣除的规定。

如乙企业 2008年度以货币资金 600 万元入股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2009 年

度，由于该房地产开发企业违规经营，导致资不抵债并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经当

地法院破产清算后，实际收回投资 300万元，则其投资亏损 300 万元，可在 2009

年度一次性税前扣除。



二、股权投资资产减值损失不允许税前扣除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十条第七项以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

五条规定，凡不符合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风险

准备等准备金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企业长期股权投资持有期间

所核算的资产减值准备不得在税前扣除。

如 2008年初，丙企业以自有无形资产作价 700 万元投资入股某上市公司。

当年底，由于被投资公司市价持续下跌及经营状况恶化等原因导致丙企业可收回

金额低于账面价值。丙企业据此计提了资产减值损失—长期股权投资 100万元，

并计入当期损益。根据税法规定，此项减值准备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并应

调整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

三、投资损失收回税务处理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财税〔2009〕57 号文件第十

一条的规定，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已经扣除的资产损失，在以后纳税年度

全部或者部分收回时，其收回部分应当作收入计入收回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对

企业已提取减值的资产，如果申报纳税时已调增应纳税所得，因价值恢复或转让

处置有关资产而冲销的准备，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需要

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第 45号)应允许企业做相反的纳

税调整。也就是说，可以调减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

四、股权转让损失不能自行扣除

虽然股权投资损失不再受限投资收益和投资转让所得，可以一次性税前扣除，

但不能自行扣除，需要报税务机关审批确认。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

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9]88号)的规定，除企业自



行计算扣除以外的资产损失需经税务机关审批后才能税前扣除。国税发[2009]88

号未将股权转让损失作为企业自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同时在实务中，股权转

让发生在关联方直接比较常见，价格不公允也很普通，为堵塞税收漏洞，目前税

务机关一般都要求股权转让损失需经税务机关审批后才能税前扣除的资产损失。

因此，企业报批时最好准备报损所需的资料，包括：能证明股权转让损失的转让

协议或合同;原始投资协议或合同;相应的收款和付款凭证、成交及入账证明;企业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签章证实损失的书面声明等。


